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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 99年第 2次會議 

章忠信書面意見 

990224 

案由一 

 

結論：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物之占有人不得主張著作權法第 59條之 1及

第 60條第 1項之「第一次銷售原則」或「耗盡原則」。 

 

理由： 

 

一、著作權法第 28條之 1及 29條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以移

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其著作之權利。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著作之表演，

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權利。 」「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出

租其著作之權利。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著作之表演，專有出租之權利。」

但第 59條之 1及第 60條第 1項規定：「在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內取得著作原件

或其合法重製物所有權之人，得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著作原件或

其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得出租該原件或重製物。但錄音及電腦程式著

作，不適用之。」此為國際著作權法制所承認的「第一次銷售原則」或「耗盡

原則」，亦即著作財產權人將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首次出售或移轉所有權後，

對於該原件或重製物的散布權或出租權即已耗盡，不得再禁止所有人散布或出

租該原件或重製物，其立法目的在於平衡著作財產權人與物權所有人間之權

益，因此，合法之著作重製物一旦經出售，其買受之所有權人即得自行出租該

合法之著作重製物，蓋著作重製物未經出售或移轉所有權時，著作權人之權利

應受保護，惟該重製物一旦出售或移轉所有權，該著作物之買受人或受讓人則

應優先於著作權人受保護。 

 

二、「第一次銷售原則」或「耗盡原則」之適用，究係以「物」為標的，或限於

「物」之「所有人」為標的，有政策上之討論空間，惟一旦著作權法已明定，

除非修正著作權法，否則不宜超越法律，擴大其適用範圍，以免損害著作財產

權人依著作權法所享有之著作權。 

 

三、小說出租店合法購入漫畫，其轉租得適用著作權法第 60條第 1 項合法著作

重製物之出租權耗盡規定，至於將自小說出租店租來之漫畫再行轉租，非合法

著作重製物之所有人，不合第 60條第 1 項所定「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

物之所有人」，自不得適用該條文出租該原件或重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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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著作財產權人就其著作原件或重製物享有散布權及出租權，此為著作權法賦

予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之基本「原則」，只有在著作權法所定之「例外」之情形，

始限制其散布權或出租權之行使，「第一次銷售原則」或「耗盡原則」即為此

所稱之例外。關於「原則」之「例外」，於適用上必須極為嚴謹，否則將對「原

則」產生嚴重破壞。 

 

五、著作財產權人之散布權及出租權，原本會阻礙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物

之所有權之行使，現行著作權法第 59條之 1及第 60條第 1項基於：(1)著作財

產權人已自著作原件或特定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流通取得相當對價，以及(2)對於

著作原件或其合法著作重製物之所有權之尊重，乃限制著作財產權人對該物之

所有人，對該物之散布與出租，不得行使散布權及出租權，至於借得、租得或

其他原因而僅取得該物之占有之人，因非所有權人，未在立法政策之考量內，

不在著作權法明文之「例外」中，著作財產權人當可基於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

著作財產權之基本「原則」，對占有人行使散布權及出租權。 

 

案由二 

 

結論：市售供美工、印刷使用之電腦字型得否受著作權保護，應依該字型而定。 

 

理由： 

 

一、「字型」於著作權法中之歸類，約僅得屬於「美術著作」，惟 74年修正公布

之舊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1款關於「美術著作」之定義，明文將「文字字體」

排除，該款規定：「十一、美術著作：指著作人以智巧、匠技、描繪或表現之

繪畫、建築圖、雕塑、書法或其他具有美感之著作。但有標示作用，或涉及本

體形貌以外意義，或係表達物體結構、實用物品形狀、文字字體、色彩及布局、

構想、觀念之設計不屬之。」81年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第 3條，已刪除各類著

作之定義規定，僅於第 5條第 1項明列各款著作類別，至於其內容則授權主管

機關訂定各類著作之例示內容。主管機關於 81年 6月所訂定發布之「著作權

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二之(四)，將「法書（書法）」或「字型繪

畫」明定為「美術著作」之一種，該規定為「(四)美術著作：包括繪畫、版畫、

漫畫、連環圖（卡通）、素描、法書（書法）、字型繪畫、雕塑、美術 工藝品

及其他之美術著作。」 

 

二、依以上之立法過程可知，「文字字體」不屬於著作，「法書（書法）」或「字

型繪畫」則為「美術著作」。關於「法書（書法）」，係指文字之書寫達一定美

感，足以呈現創作者個人特質之成果者，其美感或個人特質不以專業或極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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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求，只要能展現創作者個人之情感即可。至於「字型繪畫」，其實係以「繪

畫」方式所呈現之「字型」，與「法書（書法）」相近，將特定之個別文字，以

「繪畫」方式完成，並達一定美感，且足以呈現創作者個人特質。「法書（書

法）」或「字型繪畫」，不以係單獨一字或群組呈現，而異其是否可成為「美術

著作」之判斷結果。「恭喜發財」得以「法書（書法）」或「字型繪畫」呈現，

「喜」字之「法書（書法）」或「字型繪畫」，亦屬「美術著作」而受著作權保

護。 

 

三、「電腦字型」係以「電腦程式」輸出字型之成果，如其僅係「文字字體」，當

不屬於著作，不受著作權保護，如其輸出結果係「法書（書法）」或「字型繪

畫」，則為「美術著作」，可受著作權保護。一般而言，如「電腦字型」係供作

語文著作之創作所使用者，應認定為「文字字體」，如係供版面設計使用之圖

象文字，且具美感者，得認定為「美術著作」。 

 

四、76年間，有國内知名出版集團以台灣出版物之印刷字體普遍不夠精美，特

委請專家描繪一套字體，送請日本技師鑄造銅模，運回台灣以生產該集團出版

物印刷專用之鉛字，提高出版品質及競爭力。該急團尋求以著作權保護其辛苦

開發之精美字體，曾探詢以「文字著述」或「美術著作」辦理著作權註冊，著

作權專責機關未予同意。 

 

 

案由三 

 

結論：旅館業者於旅館房間內裝設電腦，提供旅客藉由該電腦收視網路視聽著

作，應屬於著作之公開演出或公開上映行為。 

 

理由： 

 

一、業者於其營業場所對消費者提供著作，必有助於提高服務與經營品質，否則

無須如此安排，其既有利用他人著作以助營收，自該給予著作財產權人適當之

使用報酬，惟著作權法制不該對於此等商業使用，賦予著作財產權人啟動刑事

訴訟之權利。 

 

二、國際著作權法制對於著作利用行為，僅要求應予控制或利益分配權，至於係

以何種權利稱之，屬於各國國內法之自由，並無一定要求。 

 

三、旅館業者於旅館房間內裝設電腦，使旅客得藉由該電腦收視網路視聽著作，

於視聽著作應屬公開上映行為，於其他著作，應屬於公開演出之行為，而非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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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開機。 


